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588號

上  訴  人  白東禾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

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3日第二審再審判決（113年度再字第

1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少連偵字第46號，

110年度偵字第761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

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

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

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

審法院之推理作用，認定上訴人白東禾為成年人，有如其事

實欄所載，利用無參與犯罪意思之少年林○智（名詳卷，業

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裁定不付保護處分確定），且

與少年蔡○盛（名詳卷，業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判

處罪刑確定）共同將管制進口物品即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夾藏

在快遞郵包內，從馬來西亞吉隆坡走私運輸入境之犯行，因

而撤銷第一審關於罪刑部分之判決，改判仍依想像競合犯關

係從一重論處成年人利用少年及與少年共同運輸第三級毒品

罪刑（兼論以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另維持第一審關於諭

知相關沒收部分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就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

訴，已詳述其憑據及理由。

二、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林○智、蔡○盛均非伊所僱之員工，

而伊於覓人領取前揭毒品郵包之過程中，固取得其等之身分

資料，但並未細看，實不知其等為未滿18歲之少年，原審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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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調查伊已於偵查中陳明上情，遽為不利於伊之認定，殊有

違誤。又上揭毒品郵包於流出前即為警方查獲，並未對社會

治安造成實害，且林○智及蔡○盛皆係透過他人找來犯案之

人，並非伊所指示，足見伊所犯情輕法重而堪憫，原判決未

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亦屬不當云云。

三、惟原判決依憑上訴人肯認林○智、蔡○盛均為少年，且對於

其本件走私運輸愷他命之犯行，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並不爭執，佐以

林○智、蔡○盛就此所為之相關證詞等證據資料，認定上訴

人為成年人，知悉林○智及蔡○盛均係少年，利用林○智及

與蔡○盛共同走私運輸愷他命，據而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

重論以前揭罪名，並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

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核原判決上揭之審認與論斷，

俱有卷存事證可資覆按，難謂於法不合。其次，原判決就上

訴人走私運輸第三級毒品之犯行，何以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

定酌量減輕其刑之餘地，已說明其理由略以：本件於依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及同條第1項之規定遞減輕其刑後

之最低處斷刑度已非嚴峻，且上訴人助長毒品散播，對國民

健康造成潛在危害，難認其犯罪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以致

於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自無從依刑法第59條之規

定酌減其刑等旨。核原判決之論斷，並未逾越法律授權之界

限與範圍，亦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

形，尚難指為違法。綜上，上訴人上訴意旨並非依據卷內資

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執前

揭泛詞，就原審對於刑罰加重事由採證認事及科刑職權之適

法行使，任意指摘，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

法情形不相適合。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本件上訴為違背法

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林恆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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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林靜芬

                                  法　官  吳冠霆

                                  法　官  許辰舟

                                  法　官  蔡憲德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石于倩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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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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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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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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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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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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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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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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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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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inline-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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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0 4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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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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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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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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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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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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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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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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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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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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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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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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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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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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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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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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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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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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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inline-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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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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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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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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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588號
上  訴  人  白東禾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3日第二審再審判決（113年度再字第1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少連偵字第46號，110年度偵字第761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之推理作用，認定上訴人白東禾為成年人，有如其事實欄所載，利用無參與犯罪意思之少年林○智（名詳卷，業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裁定不付保護處分確定），且與少年蔡○盛（名詳卷，業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判處罪刑確定）共同將管制進口物品即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夾藏在快遞郵包內，從馬來西亞吉隆坡走私運輸入境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罪刑部分之判決，改判仍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論處成年人利用少年及與少年共同運輸第三級毒品罪刑（兼論以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另維持第一審關於諭知相關沒收部分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就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述其憑據及理由。
二、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林○智、蔡○盛均非伊所僱之員工，而伊於覓人領取前揭毒品郵包之過程中，固取得其等之身分資料，但並未細看，實不知其等為未滿18歲之少年，原審疏未調查伊已於偵查中陳明上情，遽為不利於伊之認定，殊有違誤。又上揭毒品郵包於流出前即為警方查獲，並未對社會治安造成實害，且林○智及蔡○盛皆係透過他人找來犯案之人，並非伊所指示，足見伊所犯情輕法重而堪憫，原判決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亦屬不當云云。
三、惟原判決依憑上訴人肯認林○智、蔡○盛均為少年，且對於其本件走私運輸愷他命之犯行，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並不爭執，佐以林○智、蔡○盛就此所為之相關證詞等證據資料，認定上訴人為成年人，知悉林○智及蔡○盛均係少年，利用林○智及與蔡○盛共同走私運輸愷他命，據而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論以前揭罪名，並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核原判決上揭之審認與論斷，俱有卷存事證可資覆按，難謂於法不合。其次，原判決就上訴人走私運輸第三級毒品之犯行，何以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之餘地，已說明其理由略以：本件於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及同條第1項之規定遞減輕其刑後之最低處斷刑度已非嚴峻，且上訴人助長毒品散播，對國民健康造成潛在危害，難認其犯罪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以致於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自無從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等旨。核原判決之論斷，並未逾越法律授權之界限與範圍，亦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尚難指為違法。綜上，上訴人上訴意旨並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執前揭泛詞，就原審對於刑罰加重事由採證認事及科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本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林恆吉
                                  法　官  林靜芬
                                  法　官  吳冠霆
                                  法　官  許辰舟
                                  法　官  蔡憲德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石于倩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588號
上  訴  人  白東禾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
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3日第二審再審判決（113年度再字第
1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少連偵字第46號，
110年度偵字第761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
    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
    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
    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
    審法院之推理作用，認定上訴人白東禾為成年人，有如其事
    實欄所載，利用無參與犯罪意思之少年林○智（名詳卷，業
    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裁定不付保護處分確定），且
    與少年蔡○盛（名詳卷，業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判
    處罪刑確定）共同將管制進口物品即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夾藏
    在快遞郵包內，從馬來西亞吉隆坡走私運輸入境之犯行，因
    而撤銷第一審關於罪刑部分之判決，改判仍依想像競合犯關
    係從一重論處成年人利用少年及與少年共同運輸第三級毒品
    罪刑（兼論以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另維持第一審關於諭
    知相關沒收部分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就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
    訴，已詳述其憑據及理由。
二、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林○智、蔡○盛均非伊所僱之員工，而
    伊於覓人領取前揭毒品郵包之過程中，固取得其等之身分資
    料，但並未細看，實不知其等為未滿18歲之少年，原審疏未
    調查伊已於偵查中陳明上情，遽為不利於伊之認定，殊有違
    誤。又上揭毒品郵包於流出前即為警方查獲，並未對社會治
    安造成實害，且林○智及蔡○盛皆係透過他人找來犯案之人，
    並非伊所指示，足見伊所犯情輕法重而堪憫，原判決未依刑
    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亦屬不當云云。
三、惟原判決依憑上訴人肯認林○智、蔡○盛均為少年，且對於其
    本件走私運輸愷他命之犯行，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並不爭執，佐以林
    ○智、蔡○盛就此所為之相關證詞等證據資料，認定上訴人為
    成年人，知悉林○智及蔡○盛均係少年，利用林○智及與蔡○盛
    共同走私運輸愷他命，據而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論以前
    揭罪名，並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
    前段規定加重其刑。核原判決上揭之審認與論斷，俱有卷存
    事證可資覆按，難謂於法不合。其次，原判決就上訴人走私
    運輸第三級毒品之犯行，何以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
    輕其刑之餘地，已說明其理由略以：本件於依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17條第2項及同條第1項之規定遞減輕其刑後之最低處
    斷刑度已非嚴峻，且上訴人助長毒品散播，對國民健康造成
    潛在危害，難認其犯罪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以致於在客觀
    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自無從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
    刑等旨。核原判決之論斷，並未逾越法律授權之界限與範圍
    ，亦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尚難指
    為違法。綜上，上訴人上訴意旨並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
    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執前揭泛詞，就
    原審對於刑罰加重事由採證認事及科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
    意指摘，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
    適合。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本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
    ，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林恆吉
                                  法　官  林靜芬
                                  法　官  吳冠霆
                                  法　官  許辰舟
                                  法　官  蔡憲德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石于倩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588號
上  訴  人  白東禾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3日第二審再審判決（113年度再字第1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少連偵字第46號，110年度偵字第761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之推理作用，認定上訴人白東禾為成年人，有如其事實欄所載，利用無參與犯罪意思之少年林○智（名詳卷，業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裁定不付保護處分確定），且與少年蔡○盛（名詳卷，業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判處罪刑確定）共同將管制進口物品即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夾藏在快遞郵包內，從馬來西亞吉隆坡走私運輸入境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罪刑部分之判決，改判仍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論處成年人利用少年及與少年共同運輸第三級毒品罪刑（兼論以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另維持第一審關於諭知相關沒收部分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就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述其憑據及理由。
二、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林○智、蔡○盛均非伊所僱之員工，而伊於覓人領取前揭毒品郵包之過程中，固取得其等之身分資料，但並未細看，實不知其等為未滿18歲之少年，原審疏未調查伊已於偵查中陳明上情，遽為不利於伊之認定，殊有違誤。又上揭毒品郵包於流出前即為警方查獲，並未對社會治安造成實害，且林○智及蔡○盛皆係透過他人找來犯案之人，並非伊所指示，足見伊所犯情輕法重而堪憫，原判決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亦屬不當云云。
三、惟原判決依憑上訴人肯認林○智、蔡○盛均為少年，且對於其本件走私運輸愷他命之犯行，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並不爭執，佐以林○智、蔡○盛就此所為之相關證詞等證據資料，認定上訴人為成年人，知悉林○智及蔡○盛均係少年，利用林○智及與蔡○盛共同走私運輸愷他命，據而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論以前揭罪名，並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核原判決上揭之審認與論斷，俱有卷存事證可資覆按，難謂於法不合。其次，原判決就上訴人走私運輸第三級毒品之犯行，何以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之餘地，已說明其理由略以：本件於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及同條第1項之規定遞減輕其刑後之最低處斷刑度已非嚴峻，且上訴人助長毒品散播，對國民健康造成潛在危害，難認其犯罪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以致於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自無從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等旨。核原判決之論斷，並未逾越法律授權之界限與範圍，亦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尚難指為違法。綜上，上訴人上訴意旨並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執前揭泛詞，就原審對於刑罰加重事由採證認事及科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本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林恆吉
                                  法　官  林靜芬
                                  法　官  吳冠霆
                                  法　官  許辰舟
                                  法　官  蔡憲德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石于倩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